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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王说房

曝光台

就星河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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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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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业主碰到的问题，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主
任阮剑豪有话要说。

阮律师说，从星河苑的具体情况来看，开发商涉嫌合同违约。

根据 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
若干问题解释》第三条规定，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
邀请， 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
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， 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
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，应当视为要约。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
商品房买卖合同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，当事人违反的，应当承担
违约责任。

那么，楼书、沙盘以及楼房销售人员的口述都对楼盘的外立面
做了详尽的描述，并且楼盘的外立面是面砖还是涂料，在一定程度
上影响购房者对于楼房的选择，应该视为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“ 开发商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能按照当初的承诺和
约定履行 ，导致房屋的实际价值下降 ，从而负有按照约定改
造房屋外立面以保证房屋的实际价值的义务 。 如果有客观的

因素导致开发商不能对商品房的外立面进行改造 ，则应该和
购房者进行协商 ， 补足房屋因为外立面的变动而带来的损
失 。 ”阮律师说 。

阮律师认为：开发商解释说商品房的外立面与施工图一致，似
乎希望以此为由来开脱违约责任，这就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。

一种可能的情况是，开发商与购房者签约前后，施工图并没有
发生变动，并且实际的施工也确实是按照施工图进行的。在这种情
况下，开发商的宣传自始自终与施工图不符，开发商的行为无疑属
于商业欺诈行为，违反了民法的诚信原则，需要承担由此产生的法
律后果。

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，在签约之前乃至签约之时，施工图都是
和开发商方面的宣传吻合的，但是在签约之后，在实际施工的过程
中施工图因为某种原因发生了更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更改后的施工
图与先前宣传的不符， 开发商由此负有通知购房者并就相关价款
进行协商的义务。若开发商实际上没有履行这一义务，那么也是需
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。

老王点评：
商品房是一种特殊商品，建设周期长，涉及政策多，有些当事人特别是购房人对相关专业知识、法规政策不甚了解，导致最终“被潜规则”。
对于期房而言，往往要数月甚至一年之后才能交付，而保险合同约定的生效时间却往往是贷款之日起开始计收，使得购买期房的消费者在

商品房还没有交付使用时就已经支付保险费了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限明显短于抵押贷款期限。
在贷款发放日至交房这段不存在标的物的空白期，保险公司没有承担任何实质性保险责任。因此，权利和义务不对等。
购房者尚未取得所预购住房的产权前，根本无需为尚未取得产权的房屋投保；即使银行为了规避信贷风险而要求购房者予以保险，应由房

产开发商担保来承担购房者不能还款时的法律责任，不能与个人抵押贷款保险混为一谈。保险公司提前收取了保险费，显然损害了消费者的合
法权益。 ■王寅

星河苑两幢外立面用涂料的房屋

星河苑外立面用面砖的房屋

谁动了我的外墙面砖？
星河苑两幢房外立面材料与宣传不符
律师称，开发商涉嫌合同违约，应当承担责任
■邱武梁马燕
按理说，买到心仪的房子是件高兴事，但杭州余杭“岸上蓝山·星河苑”小区3、5两幢房子的业主却并不开心。业

主说，当时售楼时，无论是楼书、沙盘还是销售人员的表述，都是房屋外立面1至5层为面砖，6层为涂料；然而现在1
至5层的外立面却成了涂料。业主认为开发商杭州欣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欣新房产）涉嫌虚假宣传。

两幢楼房外立面与宣传不符
据了解，余杭“ 岸上蓝山·星河苑”小区位于杭州余

杭闲林
02

省道和良睦路路口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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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30

日前交
付使用。

业主方先生购买了该小区
3

幢的一套住房， 他对房
子的建造进度甚是关心， 经常会跑到工地去看看房子的
建造情况。

2011

年
6

月，方先生再次来到星河苑查看房子，令他
吃惊的是，小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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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房子的外立面，竟然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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幢的外立面截然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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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
1

至
5

层的外立面面砖

成了涂料。

方先生告诉我们：“ 当时在售楼现场， 销售人员给我
介绍了整个小区的规划布局等其信息， 并且带我去楼盘
现场，参观了已经建成的其他几幢住宅楼，并表示，建成
后的住宅外立面将与这些相同。 ”

“ 经过他们的一番介绍，我心动了，决意买下
3

幢的
其中一套。 而且，当时价格相对还算高的。 如今的情况对
于我们来说极不公平， 开发商在事先未告知并未征得我
们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外立面。 虽然在购房合同中对

外立面的描述比较模糊，但宣传资料、沙盘以及销售人员
的描述是否也是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呢？”方先生提出了自
己的疑问。

业主李先生说：“ 售楼时， 工作人员并未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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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
幢的外立面不同，而且楼书上的外立面就是一致的。事后
我们找到售楼小姐， 对方表示她们也不知道外立面不同
的情况，录音还在的。 ”

对于这个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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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的业主难以接受，已组成了
一支维权队伍讨说法。

工商协调却难以达成一致工商协调却难以达成一致

两幢楼房外立面与宣传不符

为何实际建成的房子外立面与宣传资料不同？ 难道
正如星河苑业主所说， 开发商有意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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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的外立面
用料换了？

就此问题我们联系了欣新房产负责销售的马经理。

对于业主提出的问题， 他说：“ 星河苑小区与建设工程规
划许可证施工图上一致，并未存在外立面更改情况。 ”

对于开发商的说法， 星河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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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的业主们并不
这么认为。业主王先生说：“ 开发商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，

对小区的外立面进行了更改， 直接损坏了我们业主的合
法利益，开发商应该承担相应责任。 ”

方先生说：“ 我们当时在售楼现场， 无论在宣传彩页
上，还是从售楼小姐的口中，得知的信息，都是整个小区
每幢楼的外立面是一致的。但是，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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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外立面与
之前的宣传信息完全不符， 导致我们误购了该小区的房
子，我们认为开发商有虚假宣传之嫌。 ”

据我们了解， 星河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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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的业主代表将实际外

立面与宣传不符的情况于今年
7

月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
应。

8

月
3

日，由余杭区工商分局牵头进行了协调。

业主方先生说：“ 当时开发商派了该公司的副总和一
名姓周的女销售经理前来参与协调。 我们要求开发商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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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幢的外立面的颜色和材料与其他几幢一致， 如果
办不到就要求退房。 ”

而开发商表示：“ 只能在车位销售上便宜一点， 作为
补偿。 ”

开发商涉嫌合同违约开发商涉嫌合同违约

房子未交付却要交保险费
购房者要提防保险霸王条款

湖州李先生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房子，在银行的要求下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个人抵押贷款保险。 然而，在房屋还未交付、并不存在抵押物的情况下，保
险公司便收取了

2135

元的保险费。

李先生对此很不理解，并向当地消保委投诉。 在消保委协调下，双方最终达成保险费从合同交房时起算的协议。

律师看法：


